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

    級     裁判講習(計畫範本)
1、 依    據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，依「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」第十條，及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（以下簡稱體總）「輔導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團體建立裁判制度實施原則」規定，為培訓裁判人才，提高裁判素質與水準，並依據管理實施計畫之相關規範及辦法辦理此項裁判講習活動。
2、 目    的：為健全及提升裁判技術水平及素質，推展全民運動，提升及培訓基層裁判，培養      (縣、市) 地區裁判人才，故辦理本項裁判講習。
3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、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。
4、 主辦單位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。
5、 承辦單位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。
6、 協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
7、 日    期：
1.      級     裁判講習：民國11 2年   月   日   點   報到。
2. 講習時程：112/   /   ~112/   /   共計時數24小時(如附件課程表)。
8、 課程地點：
1. 學科：                    
2. 學科及術科：                    
9、 時    數：學科、術科共   小時。
10、 報名資格：年滿 18 歲以上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，受運動專業訓練，並熟悉運動之競賽規則，(報名參加升級講習者，必須持有本會所辦理之前一級證書和年限規定)。
11、 費用：    級裁判講習檢定費     元，證書費    元整。
12、 講師：暫定擬聘請     (A級裁判暨)為主要授課講師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講師團共同授課。
13、 課程內容：學科（含共同科目及專業科目）及術科（含技術操作），以及測驗及格標準如課表附件，並依據體總「輔導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團體建立裁判制度實施原則」辦理，授課內容包括：1.運動規則。2.判例分析。3.裁判技術。4.裁判職責。5.紀錄方式。6.裁判示範。7.實習裁判。8.英文（A、B、C、甲級講習必備課程）。9.性別平等教育（性別意識與知能教育）。

14、 名額：滿   名開課，人數限   名(報名人數超過時，以報名先後順序錄取)。
15、 證照核發：參加講習人員修滿各該規定時數課程，其學科、術科測驗均屬及格，且無本下列辦法規定不能取得教練資格者，由本會核發體育總會     級裁判證照。

16、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不得報名：

(一)犯傷害罪章。但其屬過失犯，不包括之。

(二)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、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自由罪章。

(三)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。

(四)犯殺人罪。

17、 報名資料：應填具申請書，如附件二，並檢附下列文件：

(一)國民身分證、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。

(二)符合本計畫各級別參加資格之證明文件。

(三)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無違反本計畫第五點規定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；具外國籍者，應檢附原護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文件。

18、 參加各級教練講習會研習時數未達   小時或缺課四小時（含）以上者不得參加學術科測驗。
19、 裁判應遵守下列工作倫理規範：
1.遵守規則與比賽精神。
2.與其他人打交道時，誠實，公正，和道德。
3.專業的應用在露面、行動，和語言上。
4.及時並公正依據規範解決衝突。
5.維護嚴謹、公正。
6.為其他人維護一個安全的環境。
7.尊重和考慮周遭的其他人。
8.一個正面的榜樣。
20、 裁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由本會註銷其裁判證後，函報體總備查，且三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檢定：
1.申請檢定文件、資料不實。
2.取得裁判證後，有違反本辦法第四點規定情形之一。
3.違反前項規定，且情節重大。
4.轉讓、出借或出租裁判證予他人使用。

21、 報名手續：自公告即日起至112年  月  日止(以郵戳為憑)，報名時請繳交下列資料：請填妥報名表、資料郵寄           教練 收），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, Email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1)報名申請表。(2)最近二吋半身相片二張。(3)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乙份。(4)良民證。
(5)報名費新台     元整。（上述資料如不齊全者，恕不受理報名）
本講習報請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22、 附則：
（1） 本講習會係依「教育部體育署」及「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」所頒布之裁判三級制度的    級裁判課程授課。
（2） 學科筆試測驗採百分法方式計算，七十分為合格；術科以實際操作方式進行，依操作方法正確程度予以評定為合格或不合格。
（3） 講習會期間缺課或未參加學、術科測驗，或有學測、術測、術科實習、出席率、學習態度及習題作業等考核不合格者，將不發給合格證書，術科測驗請學員自備泳衣(褲)及泳具，講習會期間由主辦單位提供午餐、茶水、保險，其他食宿、交通自理。
（4） 退費辦法：完成報名繳費後，因故不克參加要求退費者，於開課日前七天退還報名費90%，前三天退80%，前一天退70%，開課後不退費，未報到上課者視同放棄不退費；另因天災或法令修改等不可抗拒因素停課，或未達開班人數取消開班，全額退費。
附件一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

   級     裁判講習學術科課程科目及授課時數配當表
	日   期
	時　  間
	課  程  名  稱
	授課講師

	112      / 
教室：

	17:40-18:00
	報到
	教練團

	
	18:00-18:05
	始業式
	教練委員會

	
	18:05-18:10
	協會介紹暨講習作業與規定說明
	教練團

	
	18:10-19:00
	各項運動規則介紹(運動規則）。
	待 聘

	
	19:10-20:00
	
	待 聘

	
	20:10-21:00
	性別平等教育（性別意識與知能教育）
	待 聘

	
	21:10-22:00
	各項    基本技術介紹
	待 聘

	112              
教室：
游泳池:
	08:10-09:00
	判例分析
	待 聘

	
	09:10-10:00
	裁判技術一
	待 聘

	
	10:10-11:00
	裁判職責一
	待 聘

	
	11:10-12:00
	編配方式
	待 聘

	
	13:10-14:00
	記錄方式
	待 聘

	
	14:10-15:00
	裁判技術二
	待 聘

	
	15:10-16:00
	裁判職責二
	待 聘

	
	16:10-17:00
	裁判英文(A、B、C、甲級講習必備課程)
	待 聘

	
	17:30-18:20
	裁判示範： 
1.     裁判訓練及技術演練。
2.     裁判訓練及技術演練。
3.     裁判訓練及技術演練。
4.     裁判訓練及技術演練。
	待 聘

	
	18:30-19:20
	
	待 聘

	
	19:30-20:20
	
	待 聘

	
	20:30-21:20
	
	待 聘

	
	21:20-22:00
	學科測驗
	教練團

	112/ 
教室：
游泳池:
	08:00-12:00

13:00-17:00
	實習裁判，各項技巧如下：
1.     實際操作及演練。
2.     實際操作及演練。
3.     實際操作及演練。
4.     實際操作及演練。
	待 聘

	
	
	
	待 聘

	
	
	
	待 聘

	
	
	
	待 聘

	112/ 
教室：
游泳池:
	17:00-18:00
	術科測驗項目：
(1)按照課程項目需求另訂。(如備註)
(2)水母漂3分鐘。(3)踩水5分鐘。
	教育訓練組

	
	18:00-18:10
	綜合討論
	教育訓練組

	
	18:10
	結訓典禮
	游泳池

	備    註
	救生裁判術科測驗項目:1.50公尺帶假人。2.100公尺障礙游泳。


※英文(A、B、C、甲級講習必備課程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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